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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8_B4_BA_

E5_8D_AB_E6_96_B9_EF_c122_485954.htm 日前，我针对近期

几件舆论沸沸扬扬，但不同方面对于事实情况却各执一词的

案件作了简要的评论（见“真相难求”，《法制日报》 2006

年7月13日）。文章发表后，自己又读了一遍，觉得有些道理

说得不清楚，于是就“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在前文

的开端之后，尝试进入另一个思路，以期提出对于这类案件

或事件公正解决的制度建设思路。 前文曾引用了《民主与法

制时报》对于襄樊高莺莺事件的报道，表达了对于地方权势

者在如此惨剧发生后可以动用公安、武警等政府力量把事实

掩盖长达四年的感叹。接下来我就进入到了司法如何运用正

常也是复杂的技术对于争议事实加以揭示的路径，虽然也提

到法院中立和超然的必要，但是没有对更大的制度问题加以

分析。这使得最后把某些疑难留给“冥冥之中，善恶终有报

应”的说法显得苍白无力。其实，高莺莺事件，也包括至今

尚无明确说法的河北聂树斌案件、虽然一审作出判决但是仍

然不足以服人的湘潭黄静案件等等，之所以难以公正解决，

恰好是因为我们整体制度上的缺陷所导致的。如果说这是灾

难，它们乃是人祸，而非天灾。 首先还是必须强调司法独立

的价值。面对女儿的悲剧，高天虎夫妇根本不相信法医作出

的所谓自杀结论。报道告诉我们，他们这些年一直在上访投

诉，但是却毫无结果。我们还记得，湖北的佘祥林冤案，他

的母亲为儿子上访，居然被当地警方拘留！问题是，当地的

司法部门为什么会无动于衷呢？原因很简单，无论是法院，



还是检察院，都受控于那些制造了这起冤情的部门或人们。

这显示了我们这个国家在政府体制设计上的一个大缺陷。就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们的一个结构性困难在于，

行政、立法以及司法三种权力都强调横向的控制，而缺乏纵

向的制约。在司法方面，苏联的体制尚有检察机构的纯上下

结构的构造，从而打破了地方政府对于公权力的垄断，为中

央政府监控地方官员提供了制度管道。但是，我们在1950年

代借鉴苏联检察体制的时候，却把苏联式的垂直领导变通成

为上级检察院与同级党委双重领导。因为人事与财政事项都

受控于同级党政，于是所谓双重领导终究还是同级党委占据

了主导地位。法院在与本地党政之间的权力关系上，甚至较

检察院还要等而下之。 这样的体制安排固然使得中央在人事

和财政事务方面少操心、省气力，然而却带来了地方权力对

上不透明的后果。平常所谓“一手遮天”，在一个地方，只

要像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这样的“一把手”要掩饰一件事情

，只要能够封锁媒体（这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其他诸如

人大、司法等部门也只有乖乖听命的份。高莺莺死后，竟然

有公安、武警来抢夺尸体，其背后是怎样的权力在操纵这一

切不难想见。蒲松龄感叹“覆盆之下多沉冤”，我们这样的

体制架构不就是在强化着一个个地方权力的“覆盆效应”么

？当发生了冤情，当事人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能够减

少这种“覆盆效应”的只有越级上访。这也可以解释何以中

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民众到京城上访最频繁的国度的事实。

不过，当上访的处理因数量太大也不得不依赖掠夺型的官僚

体制的时候，一切都只能是徒唤奈何了。 所以，疑窦重生的

高莺莺事件能够一压四年绝非偶然。我们需要在体制上让这



种每天都可能制造冤情并且压制申冤的“覆盆”变得透亮和

透气，司法独立正是其中最要紧的环节。假如孙寅初们对于

襄樊市检察院和法院毫无干预之权力，高天虎夫妇何至于投

诉无门？假如司法机关是独立的，即便公安部门配合掩饰恶

行，终不能通过检察院审查这一关。检察院反而要对于高莺

莺的死因进行公正的调查，对于制造了这起惨案的犯罪人以

及参与伪造死因结论者提起刑事控诉。不用说，法院在独立

性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也会以法律的逻辑来对于案件作出裁判

，最终还原死者以正义。如此一来，襄樊市的天不就亮了么

？ 司法独立之外，新闻能够自由地对各种恶行加以揭露也至

关重要。记得约翰逊博士曾经令人意外地说古希腊和古罗马

的人们属于野蛮人，他的理由是那时没有报纸，没有报纸就

无法很好地传播知识。不过，他并未提及没有报纸带来的另

外一个后果：恶行不能受到有效的揭露，于是权贵们愈发为

所欲为，小民的处境便日益艰难。所以，没有报纸就没有文

明的政治。当然，襄樊是有报纸的，不仅报纸，还有电视、

电台，可是这些是真正的大众传媒么？不妨调查一下，所有

这些媒体四年来可曾对于高莺莺事件有过任何报道？我们都

知道，第一家报道该事件的是来自北京的《民主与法制时报

》，而且还是在孙书记身陷囹圄之后才出现的。令人困惑的

是，这种分明是特别有利于为非作歹的地方官员们欺上瞒下

的，也就是说特别不利于中央了解地方实情的新闻管理模式

却在近年来不断地强化，例如不允许所谓“异地监督”，例

如不久前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其中居然出现这

样的条文：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

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的”，由（



突发事件）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5万元以

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如高莺莺之死这样的突发事件，新闻

媒体也必须听命于地方政府，可是地方政府的官员们不正是

这起突发事件的制造者么？这不等于让陈世美“统一领导”

有关秦香莲所遭遇突发事件的报道吗？那些把这样的条文硬

塞进立法中的人们是何等用心？在这种上欺下瞒、左旋右抽

的迷魂战法之下，党中央再英明，也无法避免闭目塞听的结

局啊！ 真相难求？不，在太多的情况下，真相就在我们眼前

，只是我们自己闭上了眼睛。 2006-7-14凌晨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